抚仙湖水环境保护治理“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为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根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21〕11号）、《云南省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云办发〔2010〕31号）、《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17 号）、《玉溪市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重大决策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玉办发〔2015〕52号）等文件要求，需开展关于抚仙湖水环境保护治理“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众参与，征求公众意见，特发布本信息公示。您对本决策事项若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参与公众调查，谢谢您的支持！

一、评估事项简介

评估事项名称：抚仙湖水环境保护治理“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涉及区域：规划范围为整个抚仙湖径流区（不含星云湖子流域），包括湖泊、入湖河流及集水区范围，面积674.69km2。

决策事项概况：抚仙湖水环境保护治理“十四五”规划主要规划内容是以抚仙湖保护治理中长期规划为基础，细化落实《云南省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云南省全面贯彻落实湖长制的实施方案》《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攻坚战作战方案》的目标要求，统筹规划，科学研判湖泊水域岸线、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灾害等问题，以空间管控类、水资源保护与利用类、水污染防治类、水环境综合治理类、生态修复类、水灾害防治类、执法监管类、河湖长制工作类共八大类为主要规划内容，合计规划项目24个项目，项目投资共计74.72亿元，最终以玉溪市人民政府审批通过为准。

决策事项实施的必要性：以稳定保持抚仙湖Ⅰ类水质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属地管理”与“分级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注重源头防范、过程处置、末端治理，做到湖泊空间岸线管控有序、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入湖污染负荷得到有效削减、水环境治理全面提速、水生态风险得到有效防范、依法治湖护湖得到进一步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整体得到修复，进一步增强全民保护抚仙湖意识，基本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湖美的目标。
二、评估依据
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社会风险评估机构：玉溪宸扬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限公司

工作程序：首先由实施单位委托有资质的评估单位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承担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单位根据国家的有关法规、技术导则、标准等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调查工作，通过公告、公示、走访群众、问卷调查、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对重大决策事项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预测分析各类风险因素，提出保护对策和减缓措施，并编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主要工作内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要工作内容为阐明重大决策事项实施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对决策事项可能产生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价，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征求公众意见内容

本次公告主要征求公众对决策事项的支持程度；对决策事项实施过程中重点关心的社会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对决策事项涉及到的民生等问题的建议；对本次公众意见调查工作的建议。非社会稳定性方面的内容不在本次征求范围内。

（2）公示地点、方式

地点：地方政府网站、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宣传栏

方式：网上公示、现场公示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本信息公示后，公众在了解该决策事项有关情况的前提下，可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或者面谈等方式向实施单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单位、负责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审核的主管部门反映。

五、公示周期

自公示发布之日起公示10天之内。

六、联系方式

实施单位：澄江市抚仙湖管理局                         联系地址：玉溪市澄江市凤麓街道环城南路95号 
联系电话：0877--6916356
评估单位：玉溪宸扬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东风中路98号406室
联系电话：0877--6990706
                                              澄江市抚仙湖管理局 
                                                  2021年12月21日


